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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舞弊行为都是利益诱导

的，而取得非法利益的实现，都是通

过直接或间接地“改变”企业价值来

实现的，因此，舞弊行为往往与企业

价值变化相联系，即舞弊行为都是通

过不合理的操作改变了企业价值。广

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粤

传媒）收购上海香榭丽广告传媒有限

公司（以下称香榭丽）即是一个例子。

香榭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粤

传媒现金、股份等并购对价共计4.95

亿元（购价4.5亿元，增资额4 500万

元），收购完成不到2年，香榭丽就将

粤传媒拖入了亏损泥潭，最后粤传媒

“壮士断腕”出售香榭丽，而出售的

价格更是惊人——只有1元钱，总投

资血本无归。事后核实香榭丽2011年

年报、2012年年报、2013年半年报和

2013年年报的净利润分别虚增了4 083

万元、10 294万元、5 977万元和16 212

万元，虚增金额分别占香榭丽当期经

审计净利润的112%、279%、536%和

346%。

香榭丽在签订购买资产协议及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后，不是通过发展业

务增加业绩和利润，而是继续通过签

订和制作大量虚假合同、走账冲抵应

收账款等方式虚增业绩和利润，使公

司的价值表现脱离其真实价值。

令人扼腕的是，经办此起并购项

目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在对香

榭丽2011年年报、2012年年报、2013

年半年报审计过程中，已经察觉香榭

丽因面临业绩压力、存在收入高估的

舞弊风险以及香榭丽未成立内审部

门、管理层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等诸

多风险信号，但未勤勉尽责，未保持

应有的职业谨慎和职业怀疑，出具了

存在虚假记载的审计报告。2018年12

月，证监会决定：没收经办会计师事

务所业务收入66万元，并处以198万

元罚款；对2名经办的注册会计师给

予警告，并分别处以5万元的罚款。

一、判断事务所未保持应有职

业谨慎和职业怀疑的理由

经办粤传媒收购香榭丽项目审计

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过程中

未勤勉尽责，存在未保持应有的职业

谨慎和职业怀疑，具体表现有：

1.经办会计师事务所在对香榭丽

营业收入和应收账款执行函证审计

程序时，未针对函证过程中出现的异

常情况追加必要的审计程序。具体来

说，经办会计师事务所在函证过程中

出现了发函地址与查询地址不一致、

发出询证函未加盖香榭丽公章仍收到

回函、有回函快递单但无发函记录等

异常。但是经办会计师事务所没有保

持应有的职业怀疑，未针对上述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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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追加必要的审计程序，以获取进

一步审计证据，导致未发现营业收入

和应收账款的虚假。

2.经办会计师事务所未对利用其

他审计机构以前获取的审计证据执行

恰当的审计程序，审计证据的可靠性

存在缺陷。主要表现在：经办注册会

计师通过查看香榭丽的收入合同、订

单、汇款凭证、播出证明，以及通过

重要客户询证、访谈的方式核查，确

认香榭丽收入真实性，未发现虚增收

入的情形。而事实上，经办注册会计

师并未对香榭丽重要客户执行访谈程

序，使用的是年报审计即其他会计师

事务所的函证作为替代，其他会计师

事务所获取的上述访谈资料的可靠性

存在缺陷。简言之，经办会计师事务

所从香榭丽获取其他会计师事务所的

访谈资料等证据，并不是自己审计取

得的，执行缺乏独立性，以这种方式

获得的证据并作出判断，只能得出错

误的结果。

3.经办会计师事务所针对舞弊风

险执行的程序不恰当，获取的审计证

据可靠性不足，不足以将审计风险降

低至可接受的水平。经办会计师事务

所在针对香榭丽营业收入和应收账款

执行的检查中，均依赖于香榭丽提供

的可靠性较低的文件资料。而香榭丽

存在财务业绩压力并缺乏内部审计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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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存在舞弊风险的压力、动机和机

会。注册会计师在丧失独立性与职业

怀疑的情况下所制作出来的审计底稿

自然难以识别舞弊风险。

4.经办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审计

底稿存在部分缺失。如对香榭丽一些

应收账款审计时，回函快递单存在缺

失情况，对香榭丽2013年年报审计

时，控制测试抽取的样本中存在合同

和用印审批缺失情况。上述底稿缺失

现象，导致无法判断相关审计程序是

否真实执行。

二、教训与启示

香榭丽舞弊案暴露后，证监会向

经办会计师事务所告知了作出行政处

罚的事实、理由、依据，但经办会计

师事务所未申请陈述申辩，也未要求

听证，实际上是默认了证监会认定所

列出的事实。这个审计失败案例带给

我们一些教训与启示：

1.为什么不能识别舞弊风险？从

现有资料来看，粤传媒收购香榭丽项

目只要实施了相应的审计程序，保持

必要的审计职业谨慎，管理层舞弊是

不难识别的，因为现代会计作为反映

企业价值运动的信息系统，舞弊行为

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必定会通过这一

系统表现出来。香榭丽舞弊案也是这

样，公司没有那么多价值，运用舞弊

手法把公司价值泡沫“吹大”，必然在

会计信息系统中留下造假的蛛丝马

迹。事实上，经办会计师事务所在审

计中也发现了诸多问题，举例示之：

一是承接的广告业务单数量、金额占

比高，且业务特征与正常业务单存在

明显异常，主要是单个合同金额大，

均为100万元以上的合同，而正常业

务单个合同金额较小，通常是几万或

几十万元，难以理解的是，经办注册

会计师未对如此异常的现象保持职业

怀疑；二是在2013年半年报审计中，

对合同进行穿行测试，发现所抽取的

两份合同订单均存在缺少销售总监、

区域销售总监、首席营销官签名的情

形，经办注册会计师未对上述原因进

行调查；三是在函证过程中发现发函

地址与查询地址不一致、发出询证函

未加盖香榭丽公章仍收到回函、有回

函快递单但无发函记录等异常情况，

经办注册会计师没有保持应有的职业

怀疑，没有据此作出审计工作调整，

跟踪到底，等等。还有很多异常情况

在会计信息系统中留下痕迹，有的经

办注册会计师在审计中也发现了瑕

疵，但是没有引起警觉及追加必要的

审计程序，其根源就在证监会所指出

的：未勤勉尽责，未保持应有的职业

谨慎和职业怀疑。注册会计师丢失了

谨慎这个职业灵魂，还有什么失误不

能发生？

2.是否使用了适当的审计技术方

法？现有审计技术方法主要有账项基

础审计、制度基础审计（包括传统的

风险导向审计）、现代风险导向审计，

这些审计技术方法按此排列顺序识别

舞弊的能力呈现提升趋势，当然使用

成本也是依次提高。经办粤传媒收购

香榭丽项目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

在审计过程中千方百计减少审计资源

投入，比如：已经发现香榭丽未成立

内审部门，却没有启动公司治理评估

程序；未对函证过程中出现的异常情

形追加必要的程序以消除疑虑；在应

收账款审计中利用了其他会计事务所

的审计资料作为替代，而不是自己实

施审计；发现了两份合同存在瑕疵没

有启动追踪，仍然给出“控制有效并

得到执行”的审计结论，等等，也就

是减少审计程序以降低审计成本，而

审计目标是否得到有效保证则放在其

次。针对上述做法，我们有理由问几

个问题：一是是否使用先进的审计技

术方法，以保证审计能够评价会计报

表的合法性、公允性与识别舞弊？二

是明知香榭丽内部控制机制不健全，

很难在内控层面上保证会计处理的合

法、合规性，为什么还要节省内控测

试和实质性测试等审计程序？三是事

务所执业人员的整体素质是否满足了

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内在要求，如果

执业人员素质达到要求，为什么还出

现低层次的审计失误？

3.现有审计准则是否赋予审计人

员应有的责任？目前审计准则没有

将识别舞弊作为审计目标，致使审计

人员在审计工作中缺乏动力与压力。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41

号——财务报表审计中对舞弊的考

虑》相关责任中这样表述：“防止或

发现舞弊是被审计单位治理层和管

理层的责任。”而对于审计人员的责

任，《中国内部审计准则》规定：内部

审计机构和人员应当保持应有的职业

谨慎，关注组织内部可能发生的舞弊

行为。可见，舞弊审计只不过是一个

附带的目标，如果简单地将揭露舞弊

视为审计人员当然的审计目标，必然

会导致审计人员责任的不合理扩大，

给审计行业带来极大的执业压力。不

过，如果无视审计人员揭露企业舞弊

行为的职责，无疑会使审计人员揭露

舞弊就成为一句空话。此起经办收购

项目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没有

“尽心尽力”，但对其又无可奈何就是

最好的注脚。但审计准则不能为了降

低审计人员的责任风险而将揭露舞弊

的目标排除在外，而应在确立这一目

标的前提下，如何合理地认定审计人

员的责任，既能够使审计资源有效配

置于舞弊审计领域，又能避免审计人

员承担过多的责任。
（作者单位：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柳州

长虹航天技术有限公司 国网新疆电力公

司财务资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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